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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函
地址：8302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農務管理科
承辦人：胡新政
電話：(07)799-5678-6118
傳真：(07)7439504
電子信箱：c5336812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桃源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3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農務字第11233381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52791052_11233381800A0C_ATTCH1.odt、52791052_11233381800A0C_ATTCH2.

pdf)

主旨：邇來網路消費型態興起，建請貴單位協助宣導週知轄區民

眾針對網路販賣平台刊登肥料廣告、買賣行為預為控管，

以避免觸法受罰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農業部農糧署112年2月4日農糧資字第112106829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因網路購物平台等電子商務興起，民眾在網路上販賣及購

買肥料消費行為逐漸普及，加上民眾陳情表示家庭園藝盛

行，小包裝的肥料市場需求量增加，使得肥料違規拆封分

裝販售行為氾濫；另民眾遭受裁罰致怨聲四起，爰請貴單

位協助向轄下民眾宣導相關法條、注意事項或警語，以避

免民眾誤觸法律；並請民眾針對現行已刊登之肥料產品進

行檢視，除增進民眾對肥料管理法之法律常識，亦能減少

網路違規販售肥料情形。

三、檢附相關宣導資料乙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桃源區公所 1121103

*1123174910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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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區公所、各區農會
副本：農業部農糧署、本局農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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